
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消減計畫
申報填寫重點說明

連絡電話0906500710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桃園市水環境
保育網路平台
http://web.tydep.gov.t
w/04wwd/ty_water/zh-
tw/

營建逕流廢水
審查

依所需資料
點選下載







封面撰寫重點

營建工地係以開發單位為事業主體，
非為委託之承包商。
故開發名稱應以
開發單位為主



基本資料摘要 撰寫重點

OOO公司-OOO新建工程 與封面一致

業主戶藉地 (身份證背面地址)

業主名稱-開發名稱



開發行為代碼 參考環評法



開發行為代碼 參考環評法



開發行為代碼 參考環評法



業主戶藉地 (身份證背面地址)

○○○○公司-○ ○○新建工程 與封面一致

各類開發案件之工程
起造人或負責人，地
址填寫負責人身份證
背面地址

基本資料摘要 撰寫重點



商業登記資料

開發負責人/單位證明文件



○○○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工程 與封面一致

基本資料摘要 撰寫重點

開發範圍概述： 簡述施工範圍
開發面積： 平方公尺實際開發面積
增建工程
施工圍籬範圍： 平方公尺
開發面積： 平方公尺 實際開發面積

以建築執照或
施工計畫書中所載
資料為準。

業主戶藉地

業主名稱-工程名稱



基地概要內地址或地號欄位資料

1.開發範圍敘述

工地開發範圍及面積 填報

2.開發面積敘述

基地概要內基地面積之合計欄位
如屬增建工程，請參考建照加註內容
填寫基地合計面積及本次增建面積

範例

開發範圍 :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段15地號等2筆
開發面積 : 1,848 平方公尺



施工圍籬範圍

本次增建面積

沉砂池

原建築物

增建工程

須用施工圍離範圍面積計算沉砂池容量

範例

基本資料摘要第15項 須填寫
增建工程
開發範圍 :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段15地號等2筆
施工圍籬範圍： 1848平方公尺
本次增建開發面積：800平方公尺

沉沙池實際所需體積為施工圍離範
圍面積乘以0.025公尺以上
1848M2X 0.025m ＝ 46.2M3



基本資料摘要 撰寫重點



◎遮雨設施、擋雨設施、導
雨設施之設置
位置應於開發範圍圖
中標明。

◎遮雨設施、擋雨設施無
須設置者，請填
寫原因。

依實際行為
頻率填報

帆布遮蓋

排水溝

污染控制措施摘要 撰寫重點



污染控制措施摘要 撰寫重點



污染控制措施摘要 撰寫重點



污染控制措施摘要 撰寫重點



工程計畫書 撰寫重點

設計沉砂池容量大於實際有效容積容量設計沉砂池容量大於實際有效容積容量



工程計畫書 撰寫重點

設置2座以上沉砂池，請標示序號

1

2



工程計畫書 撰寫重點



工程計畫書 撰寫重點



農田水利會排放界定證明文件



環境影響評估切結書



常見審查缺失



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申請收費標準



變更案件 準備重點



來函申請

完工照片
空污(完工專用)

核備公文

列管事業應檢具相關文件(空污費結算證明、建物使照、完工照片、逕
流廢水核備公文)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審查，經機關同意後，予以
解除列管

解列案件準備重點



Thank You!


